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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须知
一、适用范围
图书馆报告厅主要适用于经校领导批准的全校性活动及各学院（部门）组织的各种学术交流报告、会议、讲座。
二、运行程序
1．各部门使用报告厅，应至少提前1周将填写好的申请表报送图书馆馆长审批，审批后将申请表送至图书馆113室综合管理部备案。一张登记表代表一项活动，如有连续两天的活动须填写两张申请表。
2．报告厅管理部门根据馆长审批意见，结合报告厅使用情况进行安排，并登记备案。
3．使用部门若需要提前布置会场、调试设备，需在向图书馆综合管理部递交使用申请备案时说明。 
三、使用要求
1．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使用报告厅的单位自行安排会务及相关工作。除活动正常需要的会标或横幅外，未经管理人员同意，报告厅内禁止随意张贴或悬挂各种气球、彩带、海报、横幅、标语、广告等。
2．使用部门对活动安全和活动内容负责。要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对参与人员进行使用须知和安全教育，切实维护好正常的活动秩序，爱护报告厅内公共设施，注意环境卫生。图书馆是无烟场所，任何位置禁止吸烟，请使用部门提前告知所有参与活动人员。
3．已经审批的各类活动如与学校临时安排的重要活动冲突，则服从学校统筹安排。
4．使用部门的各项活动（包括彩排）进行时，需有部门老师陪同，否则出现任何问题由使用部门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
5. 为了保护报告厅的灯光音响设备，在彩排时不开启灯光、音响设备。     
6．使用部门需在活动开始前至少30分钟组织学生在图书馆门前列队集合，并有序进场；活动结束后安排专人组织学生有序离场，防止发生意外。
7．活动结束后，使用部门负责协助报告厅管理人员清点现场使用的设备设施的完好情况并将设备设施归位，协助对活动后产生的垃圾进行清理。
8. 对因使用部门方面的原因导致报告厅设备设施损坏，由使用部门按价赔偿。
9．对不遵守报告厅使用管理办法的单位，管理人员有权提出批评并及时报告，对于情节严重的上交学校予以通报批评，并对相关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 
   10、报告厅设备年限已达15年，年代较久，如因设备老化原因造成申办活动未达到预期效果，最终解释权归图书馆所有。
※1、申请部门如需使用无线麦克风，根据实际使用数量自备5号电池（每个手持无线麦用电池2节，每个台式无线麦用电池3节）。
※2、申请使用部门自备带有HDMI接口的笔记本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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